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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深圳市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tax.gov.cn/sztax/xxgk_tzgg/201902/1fb9523025da4bf585d0e6929b05d634.sht
ml） 

 

附錄 

 

关于取消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发票认证的通知 

 

尊敬的纳税人：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范围等事项的

公告》（2019 年第 8 号）要求，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取消全部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发票认证。

一般纳税人取得增值税发票（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

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下同）后，可以自愿使用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查询、选择用于申报抵

扣、出口退税或者代办退税的增值税发票信息。 

 

深圳市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的登录地址： 

https://fpdk.szgs.gov.cn。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2019 年 2 月 27 日 

 

 


